
 

正大（东营）猪业有限公司二十万头猪项目 

建设工程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意见 

2024 年 5 月 13 日，正大（东营）猪业有限公司组织相关人员成立验收小组

（名单见后）验收小组在现场踏勘基础上，根据《正大（东营）猪业有限公司二

十万头猪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报告》并对照《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

暂行办法》，严格依照国家法律法规、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技术规范、本

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报告表和审批部门环评审批意见等要求对项目进行验收，形成

以下验收意见： 

一、工程建设基本情况 

1、建设地点、规模、主要建设内容 

二十万头猪项目位于东营市垦利区黄河口镇现代畜牧业示范园区内。本项目

主要建设1座种猪场（含保育场）、1座消毒防疫中心和1座育肥场，同时配套建

设粪污处理系统1座，实际建设规模为生猪年出栏量12.5万头。 

2、环保审批情况及建设过程 

根据国家《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

法》中的有关规定，本项目于 2018 年 2 月委托山东绿之缘环境工程设计院编制

完成了《正大（东营）猪业有限公司二十万头猪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并于

2018 年 3 月取得环评批复文件（东环直建审[2018]1 号）。 

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2024 年 3 月受东正大（东营）猪业有限公

司委托，山东尚水检测有限公司承担该项目的竣工环保验收监测工作，山东格林

泰克环保技术服务有限公司承担该项目的竣工环保验收监测报告的编制工作。 

3、投资情况 

二十万头猪项目实际总投资为 24180 万元，其中环保投资 3475 万元，占总

投资的 14.4%。 

4、验收范围 

本次验收范围是正大（东营）猪业有限公司二十万头猪项目的环境保护设施

及污染物达标排放情况。 

二、工程变动情况 

根据现场踏勘，与原环评相比，二十万头猪项目建设情况主要发生如下变更： 



1、建设规模发生变化。原环评建设规模为生猪年出栏量 20 万头，实际建设

规模为生猪年出栏量 12.5 万头。 

2、平面布置发生变化，但未新增敏感点。 

3、种猪场建筑面积发生变化。原环评种猪场建筑面积为 42845m2，实际建

筑面积为 30827.34m2。 

4、育肥场建设内容发生变化，原环评育肥场总占地面积 700 亩，其中育肥

一场和育肥二场占地面积分别为 450 亩、250 亩，总建筑面积约 89918.6m2，企

业根据市场实际情况，育肥二场不再建设，只建设育肥一场，占地面积 450 亩，

总建筑面积约 65399.07m2。 

5、公猪站未建设。原环评建设 1 座公猪站，实际公猪站未建设，根据企业

实际情况，种猪站含有公猪舍，可用于公猪饲养。 

6、消毒防疫中心占地面积和建筑面积发生变化。原环评消毒防疫中心总占

地面积 10 亩，总建筑面积 685m2，消毒防疫中心实际总占地面积 24 亩，总建筑

面积 3721.22m2。 

7、兽医室和药品间建筑面积发生变化。原环评每个养殖场配套建设一个兽

医室和药品间，单个建筑面积为 10m2，实际种猪场建设 1 座 27.6m2 兽医室和药

品室，育肥场建设 1 座 139.4m2 兽医室和药品室。 

8、生活中心未建设。原环评建设 1 座生活中心，实际生活中心未建设。 

9、粪污处理设施发生变化。原环评建设 1 座总容积 12000m3 沼气池用于沼

气发酵和沼气的暂存，实际建设 1 座污水处理设施用于沼气发酵，1 座 600m3 的

沼气柜用于沼气暂存。 

10、沼液暂存池发生变化。原环评建设 5 座 16000m3 沼液暂存池，总容积

80000m3，其中 1 座作为事故水池，实际建设 1 座总容积 50000m3 的沼液暂存池。 

11、沼渣棚发生变化。原环评 1 座，容积为 150m3，实际建设 2 座建筑面积

均为 690m2 的陈化车间，总建筑面积 1380m2。 

12、医疗废物暂存间建筑面积发生变化。原环评每个养殖场配套建设一个医

疗废物暂存间，单个建筑面积为 10m2，实际每个养殖场配套建设一个危废暂存

间，种猪场配套危废暂存间建筑面积 10.5m2，育肥场配套危废暂存间建筑面积

32m2。 

13、病死猪暂存间依托现有改为新建，原环评依托现有 1 座建筑面积 30m2



病死猪暂存间，实际新建 2 座病死猪暂存间，分别位于种猪场东北侧 1 座建筑面

积 36m2，育肥场西北侧 1 座建筑面积 36m2。 

14、环境保护措施发生变化。 

（1）废水处置措施发生变化。原环评产生的废水主要包括生活污水和生产

废水，生活污水经化粪池处理后，与生产废水一同进入沼气池进行厌氧消化，产

生的沼气经脱硫脱水处理后全部用于发电，实际生活污水经化粪池处理后，与生

产废水一同进入污水处理设施进行厌氧消化，产生的沼气一部分经脱硫脱水处理

后用于锅炉燃烧，剩余部分去火炬。 

（2）废气处置措施发生变化。原环评沼气池恶臭采用喷洒生物除臭剂，实

际污水处理设施恶臭经生物除臭+水喷淋后由 1 根 15m 排气筒排放；原环评配套

建设 2 台 500KW 发电机组，沼气经脱硫脱水处理后全部用于发电，发电机组废

气由 1 根 15m 排气筒排放，实际配套建设 1 台 2.1MW 热水锅炉，一部分沼气经

脱硫脱水处理后用于锅炉燃烧，锅炉设置低氮燃烧器，锅炉废气由 1 根 15m 排

气筒排放，剩余部分沼气去火炬。 

15、危险废物的种类增加。原环评未识别危险废物废包装物、废机油、废机

油桶、废灯管、废铅酸电池，实际有废包装物、废机油、废机油桶、废灯管、废

铅酸电池产生，均委托有资质单位处理。 

16、事故水池容积发生变化。原环评沼液暂存区 1 个 1.6 万 m3 的水池设置

为事故水池，实际在沼液暂存区东侧建设 1 座 1500m3 事故水池。该项目事故废

水产生量为 923.6m3，能够满足要求。 

根据关于印发《污染影响类建设项目重大变动清单（试行）》（环办环评函

[2020]688 号分析，发生重大变更主要是指五个方面：规模、建设地点、生产工

艺、环境保护措施且不利影响增加。本项目加工的规模未增加，不新增污染因子，

污染物排放量没有增加，污染防治措施的工艺、规模、处置去向、排放形式等未

变化。因此以上变更不属于重大变更，纳入本次验收。 

三、环境保护设施建设情况 

1、废气治理设施 

本项目产生的有组织废气主要为锅炉废气和污水处理站废气，无组织废气主

要为保暖炉废气和猪舍、粪污沟、粪污处理区产生的恶臭。 

锅炉设置低氮燃烧器，锅炉废气经 1 根高 15m 内径 0.4m 的排气筒排放； 



污水处理站废气经“生物除臭+水喷淋”处理后由 1 根高 15m 内径 0.7m 排气

筒排放，本次对污水处理站废气处理设施进、出口废气进行了检测，根据检测数

据核算污水处理站废气处置措施的处理效率分别为：氨 79.6%～83.1%，硫化氢

94.8%～96.1%，臭气浓度 76.6%～82.2%。 

2、废水治理设施 

本项目废水为生活污水、猪尿、猪舍清洗废水、水洗塔废水。生活污水经化

粪池处理后与猪尿、猪舍清洗废水、水洗塔废水一同排入厂区污水处理设施处理，

处理后的沼液用作肥料还田，沼渣作为有机肥原料外售。 

3、噪声治理设施 

本项目主要噪声源设备均采取消声、隔音、基础减振等措施。根据噪声监测

结果，经过消声、减振、隔音等措施后，本项目昼间、夜间噪声均可满足环评批

复要求。 

4、固废治理设施 

本项目产生的固体废物主要包括猪粪、沼渣、废脱硫剂、废包装物、废药物、

药品、分娩废物、病死猪、废机油、废机油桶、废灯管、废铅酸电池、生活垃圾。

生活垃圾由环卫部分负责清运，猪粪尿用于沼气发酵，沼渣作为有机肥原料外售，

废脱硫剂由厂家回收处理，病死猪、分娩废物委托东营市东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无害化处理，废包装物、废药物、药品、废机油、废机油桶、废灯管、废铅酸电

池委托有资质单位处理。 

本项目种猪场配套建设 1 座 10.5m2 危废暂存间，育肥场配套建设 1 座 32m2

危废暂存间，按照《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GB18597-2023）进行设计。 

四、环境保护设施调试效果 

1、验收监测工况 

验收监测期间，生产工况稳定，各设施运转正常，监测结果具有代表性，符

合验收监测的要求。 

2、废气 

（1）有组织废气 

锅炉废气二氧化硫排放浓度未检出，氮氧化物排放浓度最大值为 41mg/m3，

颗粒物排放浓度最大值为 3.0mg/m3，烟气林格曼黑度（级）小于 1。颗粒物、SO2、

NOx、烟气林格曼黑度满足《锅炉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DB37/2374-2018）重



点控制区排放浓度限值（颗粒物：10mg/m3、SO2：50mg/m3、NOx：100mg/m3、

烟气林格曼黑度（级）：1）。 

污水处理站废气排气筒出口氨排放浓度最大值为 3.14mg/m3，排放速率最大

值 0.015kg/h；硫化氢排放浓度最大值为 0.056mg/m3 ，排放速率最大值

2.6×10-4kg/h；臭气浓度（无量纲）最大值为 309，均满足《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

（GB14554-93）中标准（氨排放速率 4.9kg/h、硫化氢排放速率 0.33kg/h；臭气

浓度（无量纲）2000）。原环评批复中未规定此排气筒排放标准。 

（2）无组织废气 

种猪场无组织废气中颗粒物厂界浓度最大值为 0.385mg/m3，二氧化硫厂界

浓度最大值为 0.037mg/m3，氮氧化物厂界浓度最大值为 0.042mg/m3，氨厂界浓

度最大值为 0.29mg/m3，硫化氢厂界浓度最大值为 0.028mg/m3，臭气浓度（无量

纲）厂界最大值为 15。对照批复及现行标准，无组织废气中 SO2、NOx 和颗粒

物的排放浓度满足《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表 2 无组织

排放监控浓度限值的要求（颗粒物：1.0 mg/m3、二氧化硫：0.4mg/m3、氮氧化物：

0.12mg/m3）；H2S、NH3、臭气浓度无组织排放满足《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GB 

14554-93）表 1 二级新改扩建标准（H2S：0.06mg/m3、NH3：1.5mg/m3、臭气浓

度：20（无量纲））。 

育肥场无组织废气中颗粒物厂界浓度最大值为 0.415mg/m3，二氧化硫厂界

浓度最大值为 0.043mg/m3，氮氧化物厂界浓度最大值为 0.043mg/m3，氨厂界浓

度最大值为 0.33mg/m3，硫化氢厂界浓度最大值为 0.029mg/m3，臭气浓度（无量

纲）厂界最大值为 14。对照批复及现行标准，无组织废气中 SO2、NOx 和颗粒

物的排放浓度满足《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表 2 无组织

排放监控浓度限值的要求（颗粒物：1.0 mg/m3、二氧化硫：0.4mg/m3、氮氧化物：

0.12mg/m3）；H2S、NH3、臭气浓度无组织排放满足《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GB 

14554-93）表 1 二级新改扩建标准（H2S：0.06mg/m3、NH3：1.5mg/m3、臭气浓

度：20（无量纲））。 

3、噪声 

验收监测期间，种猪场昼间厂界噪声值范围为 51dB（A）～55dB（A），夜

间厂界噪声值范围为 41dB（A）～45dB（A）；育肥场昼间厂界噪声值范围为

51dB（A）～55dB（A），夜间厂界噪声值范围为 41dB（A）～45dB（A），种



猪场和育肥场均满足《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2 类

标准。 

4、固体废物 

本项目产生的固体废物主要包括猪粪、沼渣、废脱硫剂、废包装物、废药物、

药品、分娩废物、病死猪、废机油、废机油桶、废灯管、废铅酸电池、生活垃圾。

生活垃圾由环卫部分负责清运，猪粪尿用于沼气发酵，沼渣作为有机肥原料外售，

废脱硫剂由厂家回收处理，病死猪、分娩废物委托东营市东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无害化处理，废包装物、废药物、药品、废机油、废机油桶、废灯管、废铅酸电

池委托有资质单位处理。 

五、验收结论 

正大（东营）猪业有限公司二十万头猪项目验收小组人员按照《建设项目竣

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中所规定的验收不合格情形对项目逐一对照核查，项

目建设过程中按照环评及其批复要求落实了相关环保措施，建立了相应的环保管

理制度，“三废”排放达到国家和地方相关排放标准，验收小组一致认为本项目可

以通过竣工环境保护验收。 

六、后续管理要求和建议 

1、项目完成自行验收之后5日内需进行网上公示，公示期不少于20天。验收

报告公示期满5个工作日内，建设单位应登录全国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信

息平台，填报建设项目基本信息、环境保护设施验收情况等相关信息。 

2、验收报告报送环保部门备案时应同时报送验收报告公示情况说明及验收

整改说明。 

3、明确项目运行期间监测计划及落实，做好环保设施维护及运行管理记录，

确保“三废”达标排放。 

 

 


